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收费情况公示表

收费单位名称：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单 位 地 址 ： 浦口区珍珠南路65号 210031

收费单位编码： I00002047T

单位咨询电话： 68533030

收费公示日期： 2025年05月31日

（请扫描二维码，与网上公示核对）



收费单位：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咨询电话：68533030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文件依据 备注

一 公办成人高等学校、

成人中专校收费

教财〔1996〕101 号,

苏教财〔1998〕24 号、

苏财综〔1998〕82 号、

苏价费〔1998〕159 号,

苏价费〔2007〕271 号、

苏财综〔2007〕61 号,

苏价费〔2011〕379 号

(一) 成人高校

1 学费 全脱产本科3400-4800元

/学年、专科 3100-4500，

半脱产本科2000-3200元

/学年、专科 1700-2800

元/学年，国家“211 工程”

和示范院校可上浮 10%

2 住宿费 500-1500 元/学年，中专

校、成人高校、高等学校

委培研究生社会化学生

公寓达到相关条件的可

参照同类收费标准执行

二 高等学校收费 教财〔1996〕101 号,

苏教财〔1998〕25 号、

苏财综〔1998〕81 号、

苏价费〔1998〕158 号,

苏价综〔2002〕174 号、

苏财综〔2002〕44 号,

教财〔2006〕2 号,苏教

财〔2006〕54 号、苏财

综〔2006〕58 号,苏价

费〔2007〕246 号、苏

财综〔2007〕50 号,苏

价费〔2007〕270 号、

苏财综〔2007〕68 号,

苏价费〔2007〕423 号、

苏财综〔2007〕92 号,

苏价费函〔2013〕83

号

(一) 普通高校（公办）

1 学费 2200-6800 元/学年；优势

学科专业学费可上浮

10%。学分制收费按苏价

费〔2006〕319 号、苏财

教财〔1996〕101 号,

计价格〔2002〕665 号,

计价格〔2002〕838 号,

教财〔2003〕4 号,苏教

国家公布项目，部

分高校专项批复

见具体文件



收费单位：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咨询电话：68533030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文件依据 备注

综〔2006〕57 号执行，不

超过高等学校学费收费

标准。我省高校与境外高

校合作办学收费:项目办

学19000-22000元/学年，

上浮不超过 20%，机构办

学单独核定；非学历高等

教育按备案价执行。普通

高校专转本学费：按普通

高校相同专业收费标准

执行

财〔2004〕81 号、苏财

综〔2004〕134 号,教财

〔2005〕22号、苏教财

〔2006〕40 号,教财

〔2006〕7 号,苏教财

〔2006〕54号、苏财综

〔2006〕58 号,苏价费

〔2006〕102 号、苏财

综〔2006〕21 号,苏教

财〔2006〕105 号,苏价

费〔2006〕319 号、苏

财综〔2006〕57 号,苏

价费〔2010〕113 号、

苏财综〔2010〕21 号、

苏价费〔2010〕340 号、

苏财综〔2010〕68 号,

苏价费函〔2013〕83

号,苏价费〔2014〕136

号,苏价费〔2017〕243

号

(1) 高校学费 允许高等学校开设的省

优势学科专业在当期建

设期间上浮学费标准(每

学校每学科不超过4个专

业)，上浮比例最高不超

过 10%。各公办高等学校

可根据办学条件、培养成

本及生源情况，在规定的

浮动范围内确定具体学

费标准，报省物价局、省

财政厅备案。

教财〔1996〕101 号,

苏教财〔2000〕35 号、

苏价费〔2000〕165 号、

苏财综〔2000〕85 号,

计价格〔2002〕665 号,

计价格〔2002〕838 号,

教财〔2003〕4 号,苏教

财〔2004〕81 号、苏财

综〔2004〕134 号,教财

〔2005〕22号、苏教财

〔2006〕40 号,苏价费

〔2006〕319 号、苏财

综〔2006〕57 号,苏价

费〔2010〕113 号、苏

财综〔2010〕21 号、苏

价费〔2010〕340 号、

苏财综〔2010〕68 号,

苏价费函〔2013〕83

号,苏价费〔2014〕136

号

专科

文科类 4700 元/生/学年



收费单位：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咨询电话：68533030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文件依据 备注

工科类 5300 元/生/学年

艺术类 6800 元/生/学年

2 高等学校委托培养

费

按教财〔1996〕101 号等

文执行

教财〔1996〕101 号,

教财〔2003〕4 号

国家公布项目

3 住宿费 500-1500 元/学年，徐州

部分高校收取暖气费 110

元/学年

教财〔1996〕101 号,

苏价费〔2002〕369 号、

苏财综〔2002〕162 号,

教财〔2003〕4 号,苏价

费〔2004〕365 号、苏

财综〔2004〕122 号,

苏价费〔2006〕185 号、

苏财综〔2006〕35 号

国家公布项目

(1) 一般条件的社会化

公寓

详见文件 苏价费〔2002〕369 号、

苏财综〔2002〕162 号

收费标准中电量

限为每生每年 80

千瓦时，用水量限

为每生每年 40

吨。

住 4 人及以下 不超过 1200 元

住 5－6人 不超过 1000 元

住 7－8人 不超过 700 元

(2) 条件较差的社会化

公寓

一般条件标准基础上按

相应级别降低200元收取

(3) 较好条件的社会化

公寓

学生公寓在一般

住宿条件基础上，

每间宿舍还配备

了电话、电热水器

（容量不得少于

80 升）或供应管

道热水等，4人间

和 5－6人间套间

需配一台热水器。

收费标准中包含

水电量在一般公

寓水电限量基础

上另加：使用热水

器电量每生每年

240 千瓦时，水量

10 吨；管道热水

的热水量限为每

生每年 12 吨。超

过部分由学校按

成本收费。



收费单位：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咨询电话：68533030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文件依据 备注

4 人间 不超过 1500 元

5 - 6 人间 不超过 1200 元

(4) 普通学生宿舍收费 不超过 500 元

4 中外合作办学收费 在基准标准基础上，根据

外教课时比重、专业特

点、办学质量等情况适当

上下浮动，上浮幅度不超

过 20%。

苏价费〔2017〕243 号 此为国内学习阶

段的收费标准。分

段学习项目，学生

若赴国外学习，其

费用按双方协议

规定结算，不再收

取中方学校学费。

(1) 公办高校学费 公办本科22000元/生•学

年；公办专科 19000 元/

生•学年；公办研究生

25000 元/生•学年

三 考试考务费

(一) 二、职业技能鉴定等

考试考务费

1 职业技能鉴定（包括

特有工种）

按鉴定级别，知识考核

30—90 元/人，技能考核

100—330 元/人

苏价费〔2004〕465 号、

苏财综〔2004〕160 号,

苏价费〔2006〕232 号、

苏财综〔2006〕41 号、

苏劳社财〔2006〕2 号,

苏价费〔2008〕224 号,

苏价费〔2012〕83 号,

财税〔2015〕69 号,发

改价格〔2015〕2673

号,苏价费函〔2016〕

53 号,人社部发〔2017〕

68 号,苏发改收费函

〔2019〕473 号,苏价费

﹝2005﹞93 号、苏财综

﹝2005﹞23 号

国家公布项目

(二) 三、教育考试考务费

1 大学英语四、六级报

名考试（含口语考

试）

报名考试费30元/生，四、

六级分别上缴国家 8、10

元/生;口语考试费 50 元

价费字〔1992〕367 号,

教财〔1996〕101 号,

苏价费函〔2005〕111

号、苏财综〔2005〕35

号,苏价费〔2005〕335

号、苏财综〔2005〕87

号,发改价格〔2008〕

3699 号、苏价费〔2009〕

58 号、苏财综〔2009〕

国家公布项目



收费单位：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咨询电话：68533030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文件依据 备注

5 号

2 招生考试

(1) （8）普通高校、成

人高校招生测试

自主招生院校测试费，每

生 60 元；艺术、体育等

入学测试费，每生 60 元；

公安类院校招生面试及

体能测试费，每生120元；

保送生测试费，每生 120

元；艺术、体育类学生入

学专业测试费，每生每科

60 元，复试的，每生每科

40 元。需到外省市设点考

试的，在省外考点可加上

浮 30%；高校单独对口招

生考试费，理论考试费按

高考统考科目收费标准

收取，技能考试费每科 40

元

教财〔2006〕2 号,苏价

费〔2007〕423 号、苏

财综〔2007〕92 号

3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收费

(1) （8）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专接本

学费：公办专科院校，全

日制学生 4200-4800 元/

年。民办专科院校，全日

制学生 12000-15000 元/

年；考试费 100 元/科次，

学生首次补考不收费，学

校上缴省教育考试院 50

元，非首次补考的学生缴

纳补考费 50 元，并上交

省考试院

苏财综〔2004〕112 号、

苏价费函〔2004〕150

号,苏价费〔2009〕278

号、苏财综〔2009〕45

号,苏价费函〔2011〕5

号,苏价费〔2014〕135

号

4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

能力考试

每生每次 20 元，上缴省

12 元/生

苏价费函〔2012〕43

号

5 计算机等级报名考

试

一至三级 70 元/人，四级

80 元/人。上缴国家 10

元/生（含上机考试费 5

元）

发改价格〔2003〕2161

号,苏财综〔2004〕72

号、苏价费函〔2004〕

85 号,苏财综〔2013〕

103 号

国家公布项目

6 新教师录用招考考

试

90 元/人 苏财综〔2003〕84 号、

苏价费函〔2003〕91

号

四 非法定培训收费 自主定价 苏价规〔2013〕2 号,

苏价费〔2015〕185 号,



收费单位：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咨询电话：68533030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文件依据 备注

苏价规〔2018〕8 号

五 教育服务性收费

(一) 高校服务性收费 苏价费〔2007〕270 号

六 招生就业服务收费

项目

详见文件 苏价费函〔2014〕69

号

(一) 电子图像照片采集

费

自主定价 苏价费函〔2014〕69

号,发改价格〔2019〕

798 号

七 教育代收费

(一) 高校代收费 高校代收费标准，凡省有

规定的，按省规定执行；

省未规定的，由高校按照

代办物品的实际发生的

合理成本收取，不得在代

收费中加收任何费用。

苏价费〔2007〕270 号

1 教材费 按实际成本收取

2 健康体检

(1) 新生体检费 苏教体艺〔2018〕8 号

必须检查项目 体检费 10 元/次、血细胞

分析 15 元/次、血清丙氨

酸氨基转移酶测定 5元/

次、尿素测定 4元/次、

肌酐测定 4元/次、血清

尿酸测定 3元/次、静脉

采血 5元/次、数字化摄

影(DR) 40 元/曝光次数

必要时检查项目 由体检机构根据体检情

况向学生提出建议并反

馈学校，学生自愿到医疗

机构进行检查。

选择性检查项目 由学校根据学科专业培

养需要和有关规定确定

并组织实施。

(2) 其他年度体检 其他年度体检学生自愿

参加。具体办法由学校根

据有关规定自行制定。

苏教体艺〔2018〕8 号

3 军训服装费

4 公寓用品代收费

优惠政策：



收费单位：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咨询电话：68533030

声明：以下为本单位其他自主定价收费项目，根据明码标价的相关政策规定予以公示，并对公示表中

的相关内容负责。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备注

价格咨询、投诉电话：12345
12315


